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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4101/T X《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价要求》分为以下若干部分：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磨料磨具 

——第3部分：纺织服装 

——第4部分：粮油食品 

——第5部分：耐火材料 

——第6部分：水泥 

——第7部分：电线电缆 

…… 

本文件为DB4101/T X中的第1部分。 

本文件按照GB/T 1.1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河南省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河南工业

大学、河南省基本建设科学实验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华实、邢波、王艳艳、李丙文、王萌、王景华、崔帅。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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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价要求 第 1 部分: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方法及要求、评价程序和监督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标准主管部门、评估机构等对具体产品或服务的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价。企业在制

定企业标准时也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T/CAQP 015 （T/ESF 0001）“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原则 

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价工作遵循科学、真实、公平、公正原则，鼓励企业自愿参加。 

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是郑州市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价工作的归口主管部门，负责评估过程的

管理工作。 

郑州市的企业荣获国家或省级企业标准“领跑者”称号的，郑州市主管部门给予认可。 

5 评价方法及要求 

评价采用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主管部门审核的方式。 

评价以第三方评估机构编制的评估方案为依据。 

评价以企业在全国统一的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的产品或服务标准为基础。 

参评的企业标准技术指标不得低于相关国家、行业、地方和团体标准的要求；若参评产品无相关

国家、行业、地方和团体标准，其技术指标不做此要求。 

参评企业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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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郑州市内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 

b. 产品应为量产产品，服务应为规模化提供的服务； 

c. 企业近三年内无重大环境、安全、质量等事故； 

d. 企业无不良信用和经营异常记录； 

e. 无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评估机构应为权威的标准化工作机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行业协会等有评估能力和经验的行

业服务类机构，主管部门根据申报单位能力资质和评估方案编制水平确定第三方评估机构名单。 

评估方案内容应包括企业标准规范性审查和指标评价体系，按综合得分进行排名，取前 20%作为

入围名单。 

企标规范性审查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内容： 

a. 企标编号应依次由企业标准代号、企业代号、顺序号、年号组成； 

b. 企标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信息应正确，不得引用过期或作废的强制性标准； 

c. 企标中的内容应包含产品或服务的基础指标和核心指标，并对基础指标和核心指标要求有明确

的指标值或清晰描述； 

d. 企业标准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 

评估方案中的指标评价体系参照 T/CAQP 015 中的 5.3 制定。 

6 评价程序 

参评产业的选择 

主管部门结合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实际、消费者需求和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情况，开展当地企业标

准“领跑者”重点产业和产品或服务的评估征集工作。 

评估方案和评估机构征集 

主管部门针对评估的产品或服务种类，公开征集评估方案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第三方机构编制并提

交评估方案，由主管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对评估方案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确定最终评估方案和第三方评

估机构。 

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工作 

由第三方评估机构依据评估方案独立开展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工作，经企标下载、规范性筛查、

技术指标比对、质量符合性验证、企业相关资料审查等环节,初步确定企业标准“领跑者”入围名单。 

“领跑者”名单公示、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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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评估机构将评估结果提交至主管部门，由主管部门进行审核、公示、发布。 

7 监督管理 

主管部门对获得企业标准“领跑者”的企业在资金奖励、标准化培训和相关项目申报中给予重点

支持和优先推荐，并在相关展会和平台上给予推广宣传。 

企业标准“领跑者”实行动态管理，有效期为一年，企业可随时声明公开更先进的企业标准。 

企业应定期将获得企业标准“领跑者”的产品送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按照公开的企标要求进行符合

性验证，每年至少一次，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随机监督抽查。 

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撤销企业标准“领跑者”称号： 

a.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黑名单”和经营异常名录的； 

b. 出现重大环保、安全事故和产品质量问题； 

c. 通过弄虚作假入选企业标准“领跑者”或其他诚信问题； 

d. 产品监督检查达不到公开的“领跑者”标准水平两次及以上的； 

e.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